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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比較法是國內學界慣用的法學方法。學界對此方法的批評不絕如縷，但

或許因為沒有提出明確的比較法的操作方法與理論基礎，並未動搖比較法的

基本使用格局。運用法理學的思維工具，本文拆解比較法為兩大部分：借鏡

應然價值、借鏡實然結果。本文主張，至少對理應促進法學理解的學術工作

者，借鏡應然價值有三個步驟：（1）解析、萃取外國法（學）內含的價值

理論；（2）探究該外國法（學）所內含之應然理論是否可採，若非完全可

採，調整之；（3）在本國法之目的解釋步驟，套用前述應然理論，從其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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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的價值出發，分析目的與手段關係，得出價值判斷所要求的特定規範內容。

第一步是抽象化，第二步在同樣的抽象層次內分析，第三步則是具體化。當

下學界不應繼續將外國法視為「認知權威」而不加調整，單純接受其價值。

以比較法借鏡實然結果時，必須結合社會科學方法，運用恰當的研究設計作

兩重因果推理，而非單憑直覺推斷。兩重因果推理的第一重理想上是實證研

究，而第二重則是實然的理論推衍。主流的比較法論述習於自特定大陸法系

國家取經，本文分析顯示：法系異同對借鏡價值或實然結果沒有必然的重要

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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